
 

 
 
 
 
 
 
附件 1 

 
杭州师范大学教学为主型教师职务评聘 

办 法 
 

一、岗位设置 

教学为主型（简称教学型）教师职务设教学型教授和教学 

型副教授两个层次。中级以下教师职务不作分类。教学型教师 

职务岗位面向长期承担学校公共课、基础课教学任务的教师， 

按全校同层教师职务的 10％左右设置。 

二、任职条件 

应聘教学型教师职务须达到《杭州师范大学专业技术职务 

申报资格条件》规定的有关师德师风、任职资历、学历学位等 

基本条件，并满足本办法规定的教学基本条件和教学学术条件。 

（一）教学基本条件 

1.在本校任教满 5 年，完整、系统地主讲过 2 门及以上本 

科课程，每学年至少讲授 1 门本科生课程，年均授课时数达 280课

时。教学管理“双肩挑”教师教学工作量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

行。 

2.教学效果突出，教学工作业绩考核近 5 年均优秀或承担 

一线教学工作 10 年以上、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合格，且学评教成 

绩排名位居前 5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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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根据工作需要承担并很好完成指导本科生实践环节等人 

才培养工作，独立指导本科生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或学科竞 

赛、创新项目等，或担任班主任、本科生综合导师等工作。 

4.有较强的教学组织和管理能力，承担本专业（课程）体 

系和教学梯队建设任务，或教研室（课程组）有关管理、指导 

青年教师等工作。 

（二）教学学术条件  

1.教学型教授。符合以下条件（1）及（2）、（3）两项之一： 

（1）论文教材：以第一（或通讯）作者在二级及以上期刊发

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3 篇以上。其中本专业教育教学研究与教学

改革论文至少 2 篇、或主编 1 部或参编（前 3 名）2 部省级以上重点

（规划）教材、每部撰写 5 万字以上。 

（2）教学项目：完成省部级及以上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或本 

科教学工程建设项目 1 项（国家级排名前 3、省部级排名前 2)，或

主持完成市级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 2 项。 

（3）教学奖励：①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(国家级排 

名前 5、省部级排名前 3)；或②获省级以上教学竞赛二等奖以 

上；或③指导学生参加一类学科竞赛或政府部门主办的艺体类 

展演比赛活动且获国家级奖项（其中体育类获国家级比赛集体 

项目前 6 名、个人项目前 3 名）；④获省级以上教学名师、优秀教师

等。 

2.教学型副教授。符合以下条件（1）及（2）、（3）两项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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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： 

（1）论文教材：以第一（或通讯）作者在正式期刊上发表本

专业学术论文 2 篇以上，其中本专业教育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

论文至少 1 篇，或参编（前 3 名）正式出版的教材 1 本以上，每部

撰写 3 万字以上。 

（2）教学项目：完成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或本科教学工程建 

设项目 1 项（省级以上前 3 名、市校级主持）。 

（3）教学奖励：①获教学成果奖(国家级为有效名次、省 

部级前 3 名、校级一等奖第 1 名)；或②获校级一等奖以上教学 竞

赛奖；或③指导学生参加一类学科竞赛或政府部门主办的艺 

体类展演比赛活动且获省级以上奖项（其中体育类国家级比赛 

集体项目前 8 名、个人项目前 6 名）；④获学校“教坛新秀”或校级

以上优秀教师称号。 

三、评聘程序  

教学型教师职务评聘采取岗位单列、集中评聘办法。  

1.评聘岗位信息公布。学校根据每年教师职务评聘计划， 

确定设置教学型教授和教学型副教授评聘岗位数额。 

2.个人申报。符合条件的教师自愿申报，提交个人申请材 

料到所在学院。学院负责对申报人进行资格审查，对其材料进 

行公示。 

3.教学评价。拟申报教学型教授、副教授职务的教师应根 

据自己的教学计划安排，由本人提前向教务部门提出教学评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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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。学校组织专家组对拟申报人员进行不少于 3 次的现场听 

课，对拟申报人员指导的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研究生毕 

业论文进行抽查评估。专家组根据听课评价意见，综合学生测 

评、同行听课等其它教学测评情况，对申报人员的教学效果做 

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的教学质量评价。教学评价结果 

在两年内有效。教学评价未通过者不得申报。 

4.学院评荐。学院教学委员会结合教学评价，对申报教师 

的师德师风、教学学术业绩和教书育人成效做出综合评价，并 

形成书面推荐意见。学院教师职务评聘委员会以投票方式进行 

表决，确定是否推荐。 

5.学校评聘。校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专门委员会组织评审， 

通过材料评阅、现场答辩等方式进行评议，根据评聘岗位限额

，提出拟聘名单及推荐意见，提交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

会评聘。 

四、其他 

为保持政策延续性，2015 年申报教学为主型教授、副教

授 可按本办法或原文件《杭州师范大学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

件》（杭师大人〔2014〕3 号）规定条件执行。2016 年起按

本修订 办法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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